
证券代码：

002039

证券简称：黔源电力 公告编号：

2011042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财政贴息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华电集团公司转发《财政部关于拨付

2011

年中央企业基本建设贷款贴息资金的

通知》（财企

[2011]144

号）文件，我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北盘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盘江公

司

"

）开发的光照、董箐电站

2011

年获得基本建设贷款财政贴息资金

4038

万元，该笔资金将划入北盘江公

司账户。按照《基本建设贷款中央财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财建

2007[416]

号）文件规定，该笔资金将减少

北盘江公司

2011

年财务费用

4038

万元， 预计增加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059.38

万元 （未考虑所得税因

素）。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178

证券简称：延华智能 公告编号：

2011-031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8

月

11

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刘欣伟

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刘欣伟先生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所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

其他职务。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接受刘欣伟先生的辞职申请，自辞职

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目前公司已完成刘欣伟先生所负责工作的交接，其离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影

响。

公司对刘欣伟先生在任期间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600556

股票简称：

*ST

北生 编号：临

2011-021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经公司

2010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10

年

3

月

10

日获中国证监会受理审核（《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

书》

[100203]

号）。公司

2011

年

1

月

28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方案相关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期限延长一年。

2010

年

9

月

30

日， 公司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00203

号

]

（以下简

称

"

反馈意见

"

）。由于工作时间关系，公司未能在反馈意见规定的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本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材料，公司已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了延期报送反馈意见回复的申请（详见公司临

2010-026

号公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反馈意见的回复材料仍在准备当中

,

公司将在反馈意见回复材料全部完

备后向中国证监会报送。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申请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0517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2011-033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监事会于

2011

年

8

月

11

日收到监事苏小明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苏小明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

请求辞去其担任的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公司监事会衷心感谢苏小明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517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2011-034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鉴于苏小明先生已于

2011

年

8

月

11

日辞去职工代表监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2011

年

5

月

修订）的有关规定，公司工会委员会于

2011

年

8

月

12

日召开会议，选举刘琰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任职期限自

2011

年

8

月

12

日至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届期期满。刘琰女士的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十三日

附件：

刘琰女士简历

1

、基本情况

刘琰，女，

1979

年

9

月出生，汉族

2

、教育背景

1998.09 - 2002.06

宁波大学法学专业 学士学位

3

、工作经历

2002.07 - 2007.04

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 主任助理

2007.04 - 2008.05

宁波保税区三网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

2008.05 - 2009.04

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务

2009.05 -

至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运营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4

、与上市公司或控股股东的关系

刘琰女士现担任本公司战略运营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2009

年

4

月与本公司控股股东荣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因此，刘琰女士目前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不存在关联关系。

5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6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557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

2011-032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变更提案、补充提案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五）上午

10

点

2

、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1599

号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

、表决方式：现场方式

4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先保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5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50,758,581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5.38%

；其中二名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授权代理人参加表决。出席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及见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同意

150,758,58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英文名称的议案》；

同意

150,758,58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半年度公司利润分配的预案》；

同意

150,758,58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150,758,58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通力律师事务所黄艳律师和张洁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555

股票简称：顺荣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0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变更提案、补充提案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五）上午

10

点

2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8

月

8

日

3

、会议召开地址：安徽省南陵县经济开发区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一期二楼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绪顺先生

6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授权代表共

6

名，持有顺荣股份

100,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63%

。

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的认真审议，大会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选举汪洵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10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选举姜正顺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同意

10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天银律师事务所朱振武、谢发友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顺荣

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关于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六、备查文件

1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3

、北京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4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031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6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1]946

号

"

文《关于核准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本公司向发行人原股东

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通过

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350,000,000.00

元。 缴存专项

存储账户前已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及受托管理费等发行费用

10,285,000.00

，尚需扣除的已实际发生的

审计费、律师费、评级费等发行费用为

78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38,935,000.00

元。上述资金到位

情况业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

"

天健正信验（

2011

）综字第

090019

号

"

《验证报告》验证。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

行了专户存储，公司与保荐机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齐鲁证券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支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公司已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485040810018010020354

，截止

2011

年

7

月

25

日，专户余额为

14,571.5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高精度液压

式轮胎硫化机扩产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已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755901605710603

，截止

2011

年

7

月

25

日，专户余额为

19,4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大型工程车轮胎及特种

轮胎模具扩产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专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齐鲁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齐鲁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专户银行应当

配合齐鲁证券的调查与查询。齐鲁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齐鲁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初、程建新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

料；专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齐鲁证券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齐鲁证券。专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

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专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齐鲁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齐鲁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齐鲁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同时向公司、专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

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齐鲁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齐鲁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齐鲁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专户银行、齐鲁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齐鲁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起失效。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599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7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2011

年

8

月

12

日

2

、 召开地点：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4

、 召集人：董事会

5

、 主持人：董事长贾春琳先生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代表股份

9000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8.18%

；

2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9000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8.18%

；

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代理人）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

；

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5

、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 审议《关于变更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鉴于公司已成功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3,300

万股，并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同意公司将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

9,9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13,200

万元。

2

、审议《关于修订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部分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根据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授权董事会在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依据发行上

市的实际情况对公司上市后适用章程中涉及上市批准日期及文号、注册资本、公司股本结构及信息披露刊

物等相关条款进行最终确认，并向公司所属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该章程的备案登记手续（草案）在完成

A

股发行后，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完成工商变更后相关公告具体内容见巨潮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

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五、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

2

、负责人：熊志辉；

3

、见证律师：陈沁、徐非池；

4

、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１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０

）刊登

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６

日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配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９

元）；对于其

他非居民企业，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星期四）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星期五）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星期四）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星期五）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７９

株洲成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２５２

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４７４

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３７９

上海盛万投资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０８５

长沙兴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 ０８＊＊＊＊＊５７７

深圳市海恒投资有限公司

７ ０８＊＊＊＊＊８０１

深圳市南海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８ ０８＊＊＊＊＊６１３

湖南金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９ ０８＊＊＊＊＊００６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

１０ ００＊＊＊＊＊７２９

中国农业大学

五、咨询办法

１

、咨询部门：证券部

２

、咨询人：刘湘之、刘得胜

３

、地 址：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 邮编：

４１２００７

４

、咨询电话：

０７３１－２８５９１０８５ ２８５９１２４７

５

、传真：

０７３１－２８５９１２３７

六、备查文件

１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实施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本行

"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12

日上午

9

：

00

时至

12:00

时，在本行

19

楼多功能厅召开。本行现有董事

15

人，实到

13

人，吴家宏董事委托甘为民董事表决、孙芳城董

事委托张卫国董事表决，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本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本行

5

名监事、

7

名高管层成员、重庆银监局相关部门同志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马千真董事长主持， 听取了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传签） 议案审议结果的通报》、

《

2011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及工作总结报告》、《监事会对本行

2010

年度集中监督检查有关意见的通报》、

《

2011

年第二季度内审工作报告》、《

2011

年第二季度风险监测报告》、《

2011

年上半年信息科技指导委员会

工作报告》、《

2011

年上半年资产负债管理分析报告》、《关于计提市场风险资本准备工作的报告》以及《关于

筹建昆明分行租赁营业办公用房的报告》，审阅了副行长

2011

年上半年述职报告。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上半年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自查报告的议案》。同意按照该报告中所总结的

关于我行信贷监控部门对平台贷款实施现场检查的相关情况向监管机构报送正式书面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银行信息科技政策的议案》。同意该政策作为本行信息科技工作的基本政

策，据此指导全行信息科技工作，有效地支撑业务运作，满足业务发展的要求。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8

年至

2010

年及

2011

年上半年财务报表及附注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上半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地方民生工程，大力推进微型企业金融服务的议案》。同意在办理微企业务

时给予企业一定的优惠，同时对开展微企业务的支行（中心）实施单独的考核政策，大力支持微型企业的发

展，响应市委市府的号召。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2011

年

7

月

16

日，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在《证券时报》和本行网站（

http://www.cqcbank.com

）上

登载了《关于召开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1

年

8

月

12

日，公司在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

153

号

19

楼本行多功能厅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30

名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859,344,575

股， 占本公司

总股本

2,020,618,604

股的

92.02%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马千真董事长主持会议。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重庆

依斯特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额的三分

之二以上赞成通过了以下特别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

8

亿元次级债券的议案》。同意在

2011

年下半年内发行总额不超过

8

亿元的次级

债券，补充附属资本。本次次级债券发行方案主要内容为：

1

、募集资金用途：补充附属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保障本行

"

跨区域全覆盖

"

和各项业务顺利推进。

2

、发行总额：一次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的次级债券。

3

、债券期限：

10

年期（第

5

年末附发行人赎回权）。

4

、债券利率：参照市场利率，结合发行方式确定。

5

、还本付息方式：根据发行时的具体情况确定。

6

、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

该议案同意票

1,849,589,3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9,755,17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重庆依斯特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

,

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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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8

月

12

日

2．

召开地点：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白鹭宾馆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4．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

主 持 人：董事长 陈玉林

6．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部分股东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大会的股东（代理人）

11

人、代表股份

356,043,54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94%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鉴于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2

日实施了公司第十九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因此需对公司章

程第

6

条中注册资本和第

19

条中的股本总额进行变更。

1．

将原章程第

6

条公司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3786.2694

万元

"

，修改为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2922.1502

万

元

"

。

2．

将原章程第

19

条公司

"

股份总数为

63786.2694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人民币，均为普通股

"

，修改为

"

股份

总数为

82922.1502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人民币，均为普通股

"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356,043,5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②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见

"

深圳巨潮资讯网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鲁鸿贵 刘蓓蕾

3．

结论性意见：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12

日

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亚律法字（

2011

）第

0812

号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致：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的规定，受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指派鲁鸿贵、刘蓓蕾律师（以下简称

"

本所律

师

"

）对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进行现场见证。会议召开前和召开过程中，本所律师

对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大会的表决程序等重要事项的合法性予以验证，并依据《股

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相关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决定召集， 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1

年

7

月

28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

"

巨潮资讯网

"

等有关媒体以公告形式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

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8

月

12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白鹭宾馆召开， 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与通知

一致，会议召开时间与通知时间间隔十五天以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资格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

11

人，代表股份

356,043,547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2.9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经现场验证，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的主体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进行审议和表决。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提出新议案的股东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没有提出新议案。

四、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提出的一项议案即《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

采取书面记名的方式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按《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真

实、合法、有效。

五、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东以记名书面投票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会议的计票人、监票人合并统计了

会议投票的表决结果，并进行了公布。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六、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

鲁鸿贵

负责人：

_____________ __

姚艳秋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

刘蓓蕾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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